





融教〔2020〕135号


关于印发《融水县强化学校开展中小学生
[bookmark: _GoBack]广播体操、眼保健操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全县中小学校：
　　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印发〈柳州市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柳教规〔2018〕6号）精神，现将《融水县强化学校开展中小学生广播体操、眼保健操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落实。


融水苗族自治县教育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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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水县强化学校开展中小学生
广播体操、眼保健操实施方案

    为加强全县学校体育工作，强化课外锻炼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，体魄强健，全面发展，现将《融水县强化学校开展中小学生广播体操、眼保健操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领会和贯彻落实。
一、工作任务
全面落实中小学生广播体操、眼保健操。
（一）广播体操
各学校要全面实行每天上午25—30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制度，加强大课间活动的组织与管理，科学安排大课间活动的内容和形式，活动内容要以中小学广播体操、特色校本操等形式多样的集体体育活动为主，高中、中职、初中的广播体操规定为第三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《舞动青春》、《放飞理想》,小学的广播体操规定为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《希望风帆》、《七彩阳光》，要求每周上午的大课间活动，要以中小学广播体操为内容不少于两天。要提高活动质量做到“人人有项目，班班有活动，周周有安排”。寄宿制学校每天施行早操或是晨跑制度。
（二）眼保健操
帮助青少年掌握科学用眼知识和方法，降低青少年近视率。中小学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用眼状况，坚持每天上下午组织学生做眼保健操，及时纠正不正确的阅读、写字姿势，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。
二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各乡镇学校要利用同步在线课堂，辐射到村完小、教学点，解决村完小、教学点紧缺专业的体育教师问题。
（二）教育局将各学校开展的“两操”情况纳入教育督导内容，作为年度考核评价学校办学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指标。
请各学校于2020年9月20日前，将本单位具体实施办法报县教育局教研室（三）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：ssfjys@163.com。
联系人：石世锋，联系电话：0772-51227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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